
关于汇添富多元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增加工商银行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汇添富多元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汇添富多元收益债券”，基金代码：

Ａ

类：

４７００１０

；

Ｃ

类：

４７００１１

）的发行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４

日。 根据汇添富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商银行”）签署的

代销协议，汇添富多元收益债券基金自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起将增加工商银行为代理销售机构。

一、重要提示

１

、投资者在工商银行办理汇添富多元收益债券基金的认购投资业务，具体办理规则及程

序请遵循工商银行的规定。

２

、 投资者欲了解汇添富多元收益债券基金的详细情况， 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

（

ｗｗｗ．９９ｆｕｎｄ．ｃｏｍ

）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以及相关业务公告。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工商银行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ｏｍ．ｃｎ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８８

２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９９１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９９ｆｕｎｄ．ｃｏｍ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 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

知基金投资的风险和长期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

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

关于汇添富黄金及贵金属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因境外主要

市场节假日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

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汇添富黄金及贵金属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基金简称

汇添富黄金及贵金属（

ＱＤＩＩ－ＬＯＦ－ＦＯＦ

）

（场内简称：添富贵金）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４７０１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汇

添富黄金及贵金属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招募说明书》的规

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

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的

原因说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 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因节假日暂停交

易，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本基金暂停申购、赎回、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４

日，本基金将恢复办理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届时不再公告。

２

、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各代销机构，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９９ｆｕｎｄ．ｃｏｍ

）或拨打本公司客

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９９１８

）咨询相关情况。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的风

险和长期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９１

证券简称：星期六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１

佛山星期六鞋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

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１

、佛山星期六鞋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

除限售的数量为

２４２００．８

万股，占股本总数的

６６．６０％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和股本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０９

】

７８０

号文核准，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５

，

５００

万股，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上市后公司总股本为

２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６

日实施了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每

１０

股送

３

股派

０．３５

元，利

润分配方案实施后公司总股本为

２７９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实施了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分红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３６３

，

３５０

，

０００

股。

二、股东履行股份限售承诺情况

１

、本公司股东：深圳市星期六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ＬＹＯＮＥ ＧＲＯＵＰ ＰＴＥ． ＬＴＤ．

、上海迈佳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承诺：自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

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承诺期限届满后，上述股份可

以上市流通和转让。

２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泽民先生及其妻子梁怀宇女士承诺自公司股份在证券交易所上

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

分股份。

３

、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深圳市星期六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股东张泽民、于洪涛、李刚和林

建江作为本公司董事和（或）高管承诺：在任职期间，不单独采取行动以致每年减少其间接持

有的本公司股份超过百分之二十五，且离职后半年内，不减少其该部分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

份。

经核查，上述承诺均得到严格履行。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

２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２４２００．８

万股，占本公司股

份总数的

６６．６０％

。

３

、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单位：股）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

量

备注

１

深圳市星期六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１４６

，

５７２

，

０１０ １４６

，

５７２

，

０１０

２ ＬＹＯＮＥ ＧＲＯＵＰ ＰＴＥ． ＬＴＤ． ９２

，

７３１

，

９９０ ９２

，

７３１

，

９９０

３

上海迈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２

，

７０４

，

０００ ２

，

７０４

，

０００

４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等其他限制情况。

５

、相关股东承诺将严格履行相关承诺；公司董事会将监督相关股东在出售股份时严格

遵守承诺，并在定期报告中持续披露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四、保荐机构核查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人谢继军、朱权炼认为：

１

、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２

、上述股东不存在违反股份锁定承诺的行为；

３

、因此，我们认为深圳市星期六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ＬＹＯＮＥ ＧＲＯＵＰ ＰＴＥ． ＬＴＤ．

、上海迈

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共三名法人股东所持有的限售股份自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起已经具备了上

市流通的资格；

４

、我们将会督促公司提醒上述股东，在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起至所持股份上市流通之

日间继续履行其股份锁定承诺。

五、其他事项

公司股东不存在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公司对股东不存在担保情况。

六、备查文件

１

、《佛山星期六鞋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２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佛山星期六鞋业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

市流通申请的核查意见书》

特此公告

佛山星期六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０７

证券简称：华兰生物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７

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３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３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４

、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９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９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和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８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９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５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安康先生

６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参与表决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

２４

人，代表公司股份

２９２

，

８８３

，

０６１

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５０．８２９７％

。

１

、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９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２９２

，

７０６

，

０１１

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５０．７９９０％

。

２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授权的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及股东代表共

１５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１７７

，

０５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０７％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审议《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１

）表决情况：

出席股东

持有股份数

同意

所占

百分比

反对

所占

百分比

弃权

所占

百分比

现场表决情况

２９２

，

７０６

，

０１１ ２９２

，

７０６

，

０１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网络表决情况

１７７

，

０５０ ７２

，

２５０ ４０．８０７７％ １０４

，

８００ ５９．１９２３％ ０ ０％

总表决情况

２９２

，

８８３

，

０６１ ２９２

，

７７８

，

２６１ ９９．９６４２％ １０４

，

８００ ０．０３５８％ ０ ０％

（

２

）表决结果：以特别决议表决通过。

２

、审议《关于制定

＜

公司利润分配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１

）表决情况：

出席股东

持有股份数

同意

所占

百分比

反对

所占

百分比

弃权

所占

百分比

现场表决情况

２９２

，

７０６

，

０１１ ２９２

，

７０６

，

０１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网络表决情况

１７７

，

０５０ ７５

，

２５０ ４２．５０２１％ １０１

，

８００ ５７．４９７９％ ０ ０％

总表决情况

２９２

，

８８３

，

０６１ ２９２

，

７８１

，

２６１ ９９．９６５２％ １０１

，

８００ ０．０３４８％ ０ ０％

（

２

）表决结果：以特别决议表决通过。

３

、审议《关于制定

＜

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股东回报规划

＞

的议案》

（

１

）表决情况：

出席股东

持有股份数

同意

所占

百分比

反对

所占

百分比

弃权

所占

百分比

现场表决情况

２９２

，

７０６

，

０１１ ２９２

，

７０６

，

０１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网络表决情况

１７７

，

０５０ ７５

，

２５０ ４２．５０２１％ １０１

，

８００ ５７．４９７９％ ０ ０％

总表决情况

２９２

，

８８３

，

０６１ ２９２

，

７８１

，

２６１ ９９．９６５２％ １０１

，

８００ ０．０３４８％ ０ ０％

（

２

）表决结果：以特别决议表决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本公司法律顾问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

关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与会董事签字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关于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３８

证券简称：

*ＳＴ

国兴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０

国兴融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９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时

２

、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７９

号华贸中心

２

号写字楼

１００５－１００６

，公司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董事长朱凤先先生

６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代理人）

６

人，代表股份

８５８２．１６５６

万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４７．４２％

。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共

１

人，代表股份

４９６２．４６２６

万股，占上市公司

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２７．４２％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５

人，代表股份

３６１９．７０３０

万股，占上市公

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２０％

。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下列议案：

１

、《追加

＜

重庆国兴置业有限公司与重庆农村商业银行

５５

，

５００

万元贷款协议

＞

抵押物的

议案》；

大会同意国兴融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下属重庆国兴置业有限公司为满足

２０１１

年《重庆

国兴置业有限公司与重庆农村商业银行签署

５５

，

５００

万元贷款协议》 担保的要求， 以北区

３５９１６．８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权证号：

１０３Ｄ

房地证

２０１１

字第

５０２８８

号）为上述贷款提供抵押

担保，并办理抵押登记，直至该笔贷款本息还清为止。 （目前，用于该笔贷款抵押担保的西区

８８１７１．２０

平方米土地中已解押

２０４１０．２

平方米。 ）

表决情况：

同意

８５８２．１６５６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２

、《重庆国兴置业有限公司为购买“国兴北岸江山”项目住宅按揭借款人所借款项提供

阶段性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大会同意重庆国兴置业有限公司对购买重庆国兴置业公司开发的“国兴北岸江山一期”

项目按揭借款人所借款项提供阶段性连带责任担保。 阶段性担保期间自三方共同签订的《个

人房屋抵押借款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房屋抵押登记手续办妥时止，在此期间借款人未发生

违约行为，届时连带责任保证自动解除。 按揭银行与授权按揭额度如下：

银行名称 授权按揭贷款额度（万元）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０

，

０００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江北支行

３０

，

０００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观音

桥支行

２０

，

０００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江北支行

３０

，

０００

表决情况：

同意

８５８２．１６５６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３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大会同意对《公司章程》的修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登载的《公司章程》。

表决情况：

同意

８５８２．１６５６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４

、《国兴融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大会同意《国兴融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

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登载的《国兴融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表决情况：

同意

８５８２．１６５６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５

、《关于〈国兴融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大会同意《国兴融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

巨潮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登载的 《国兴融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

划》。

表决情况：

同意

８５８２．１６５６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 万秋琴 李昕倩

３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

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各项

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关于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国兴融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９

日

股票代码：

000629

股票简称：攀钢钒钛 公告编号：

2012-57

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8

月

29

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刊载了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公告编号

2012-56

）。

由于工作疏忽，议案二《关于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拟与攀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签订〈金融服务协议（

2012-2013

年度）〉的议案》表决情况中的赞成票比例，在输入计算机提交

信息披露系统时，

将正确的赞成票比例：

"50.75%"

误录入为：

"47.11%"

；其它数据及表述正确。

该部分的正确数据如下：

"

表决情况：赞成

270,343,722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

50.75%

；反对

182,614,616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34.29%

；

弃权

79,658,3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4.96%

。

"

特此更正。

我们在此向所有投资者和其它利益相关者真诚道歉， 对此更正给投资者和其它利益相关

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我们将重点加强工作审校流程建设，努力提高工作质量和信息披露质

量。

更正后的《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全文如下：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及增加议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8

月

28

日（星期二）下午

2:30

。

（

2

）股东网络投票时间：

2012

年

8

月

27

日（星期一）

~ 2012

年

8

月

28

日（星期二）的如下

时间：

①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8

月

28

日上午

9:

30~11:30

，下午

1:00~3:00

。

②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8

月

27

日下

午

3:00

至

2012

年

8

月

28

日下午

3:00

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攀枝花市攀钢文体楼

11

楼会议室。

3

、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8

月

21

日。

4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

、主持人：公司董事张大德先生。

7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之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下同）共计

1,284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4,510,

015,89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2.50%

。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共

23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

4,028,678,44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6.9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261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

481,337,44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60%

。 参加会议的股东中，关联股东

3

人，合计持有股

份

3,977,399,254

股；非关联股东

1,281

人，合计持有股份

532,616,638

股。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参加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了会

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1

、《关于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拟与鞍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金融服务

协议（

2012-2013

年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

270,100,572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50.71%

；反对

183,487,91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34.45%

；弃权

79,028,149

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4.84%

。

本议案涉及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了表决。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2

、《关于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拟与攀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

（

2012-2013

年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

270,343,722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50.75%

；反对

182,614,616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34.29%

；弃权

79,658,300

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4.96%

。

本议案涉及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了表决。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3

、《关于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2012

年

-2014

年）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

4,290,861,684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95.14%

；反对

139,610,308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3.10%

；弃权

79,543,900

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76%

。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4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

4,290,391,834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95.13%

；反对

138,985,258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3.08%

；弃权

80,638,800

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79%

。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四川道合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周旭东、叶立森。

3

、结论性意见：本次大会经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证明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

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其他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2

、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3

、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2012

年

-2014

年）。

4

、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特此公告。

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８４

证券简称：西陇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７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以电话、电子邮件及专

人送达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关于召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的通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８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本次会议应参加董

事

９

人，实际参加董事

９

人。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召开董事

会会议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黄伟波先生主持，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通过记名方式表决形成如下决

议：

本次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收

购湖北杜克化学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０４

月

１９

日与湖北杜克化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杜克化学”）股东签

订了《收购意向书》，公司拟收购杜克化学

１００％

的股权，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在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收购湖北杜克化学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提示性公告》。

现审计、评估等尽职调查工作已经完成，公司董事会同意以超募资金

１２００

万元价格收购

杜克化学

８０％

股权。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公司持有杜克化学

８０％

股份，杜克化学股东左卫雄

持有

２０％

股份。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交易，根据深圳交易所《股票上市股则》及《公司章程》等规范性文件

的要求，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双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已由杜克化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正式生效。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出具了同意意见，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议案出具

了专项核查意见。 关于本次议案的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报纸媒体和巨潮资讯

网发布的《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收购湖北杜克化学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

公告》。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查意见；

４．

股权收购协议

５．

审计报告

６．

评估报告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８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８４

股票简称：西陇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８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超募

资金收购湖北杜克化学科技有限公司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权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

２

、本次股权收购须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

３

、本次股权收购存在一定的整合风险。 公司收购杜克化学后，在管理、技术、经营模式、公

司文化等方面需要一定时间的磨合，存在一定的整合风险。

４

、本次股权收购存在盈利风险。 公司收购完成后，如果业务拓展达不到预期水平，将会影

响本次超募资金使用效率，存在一定的资金使用效率风险。

一、公司超募资金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７１１

号核准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５

，

０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

１２．５０

元

／

股，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止，公司公开发行上市共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６２

，

５００．００

万元，扣除各项发

行费用人民币

５

，

３５７．３６

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５７

，

１４２．６４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净额

超过计划募集资金

２６

，

５８３．２７

万元。截止目前为止，公司已在依法履行相关审批程序的前提下

使用了超募资金的具体情况如下：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

金归还银行贷款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８

，

０４０

万元提前偿

还银行贷款，

３

，

８００

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８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补充募投项目“高端化学试剂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建设项目”资金缺口的议案》，同意使用

１

，

５００．００

万元超募资金补充募投项目“高端化学试剂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建设项目”资金

缺口；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设立香港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

资金等值

３００

万港币，在香港设立全资子公司，构建海外销售网络及海外市场开拓。

截止本公告之日，公司剩余超募资金为

１３

，

８８４．０８

万元（含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存放在

银行专户所产生的利息），均存放在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内。

二、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安排

为了提高超募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强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

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 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和要求，结合公司的发展规划，经公司董事会审慎研究决定，拟使用

超募资金

１２００

万人民币收购湖北杜克化学科技有限公司

８０％

的股权。 公司的超募资金按照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是用于公司主

营业务，未用于开展证券投资、委托理财、衍生品投资、创业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三、交易概述

１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超募资金

１２００

万元人民币收购目标公司

湖北杜克化学科技有限公司

８０％

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交易的成交金额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０％

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按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需公司董事会批准。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８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收购

湖北杜克化学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３

、本次交易资金来源为公司超募资金，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对本议案发表了专项意

见。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４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公司与目标公司股东签订的收购目标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股权收购意

向书》终止。 （相关内容请参见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１

日披露的《关于收购湖北杜克化学科技有

限公司股权的提示性公告》）

四、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１．

甲方：

左卫雄（目标公司股东，持有目标公司

２７％

的股权）；

朱振辉（目标公司股东，持有目标公司

２６％

的股权）；

傅雯（目标公司股东，持有目标公司

１９％

的股权）；

左友镒（目标公司股东，持有目标公司

２８％

的股权）；

２．

甲方不存在与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

面的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系。

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目标公司湖北杜克化学科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６

日成立，注册地址为广水市十里

杜家湾工业园， 注册资本为

１３００

万元， 持有广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４２１３８１０００００７３２８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左卫雄。

目标公司经营范围：基础化学原料、合成材料、专用化学品制造销售。 （特殊许可的产品，

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主营业务及主要产品：色谱乙腈，色谱甲醇等化学试剂。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天健审（

２０１２

）

７－２５

号《审计报告》，

２０１１

年目标公司资产

总额

１４

，

６１１．８２３．００

元，负债总额

７

，

９９０

，

８６５．６８

元，应收账款总额

３８２

，

０１９．４０

元，净资产

６

，

６２０

，

９５７．３２

元；营业收入

８６６

，

０６５．３３

元，营业利润

－１

，

１４２

，

１４８．７８

元，净利润

－１

，

１０５

，

４５１．８９

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目标公司资产总额

１４

，

４３７．２２６．１５

元，负债总额

８

，

７５２

，

５７５．８８

元，应收账

款总额

４５５

，

９７４．４４

元，净资产

５

，

６８４

，

６５０．２７

元；营业收入

５３８

，

８９９．９７

元，营业利润

－１

，

００６

，

０６４．２４

元，净利润

－９３６

，

３０７．０５

元。

根据评估机构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广信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２３４

号评估

报告：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杜克化学的总资产账面值

１

，

４４３．７２

万元，负债账面值

８７５．２６

万元，

净资产为

５６８．４７

万元。 评估后的资产总额为

２

，

０１６．１８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８７５．２６

万元，净资产

为

１

，

１４０．９２

万元，净资产评估增值

５７２．４５

万元，增值率为

１００．７０％

。

杜克化学原登记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２００

万元，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８００

万元。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５

日股东会决议和修改后章程规定， 杜克化学余下的注册资本

４００

万元由股东左卫

雄和左友镒用货币出资补足；另外，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签订的债转股协议，杜克化学申请

增加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由左友镒持有的对杜克化学的债权转增注册资本。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止，杜克化学已收到左卫雄、左友镒的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其中：货币出资

４００

万元（左卫雄

２３６

万元、左友镒

１６４

万元）；左友镒持有债权转增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 上述事项

已经湖北弘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 由其出具了 《验资报告》（鄂弘会验字［

２０１２

］

１１３

号）。

杜克化学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在广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工商登记变更，变更后，股

东出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股权比例（

％

）

左卫雄

４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７．０

朱振辉

３

，

３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６．０

傅雯

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９．０

左友镒

２

，

６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８．０

合计

１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注：股权比例为股东之间的约定比例。

２．

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的定价考虑到目标公司未来收益的增长性较强。 目标公司主要生产色谱乙腈和

色谱甲醇，毛利率较高。 目标公司拥有自行设计和组装的生产设备反应釜，由

３０

多个设备组

成，能够协同运作，现有产能能够达到

１０００

吨

／

年色谱乙腈和

２５００

吨

／

年色谱甲醇生产。由于业

务刚起步，订单较少，很多客户都处在试用期，尚未大规模生产，因此产量较少。

公司在收购目标公司之后，可以将公司在市场营销、管理和品牌方面的优势与目标公司

在技术、设备、地域上的优势相结合，实现公司的利润增长和生产基地的合理布局。 因此，双

方协商，根据目标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和评估报告为基础，确定收购目标公

司

８０％

股权交易对价为人民币

１２００

万元整。

六、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本次股权交易的成交金额为人民币

１２００

万元整。 公司支付给甲方股东左卫雄

１０５

万

元，收购其持有的杜克化学

７％

的股权；公司支付给甲方股东朱振辉

３９０

万元，收购其拥有的

杜克化学

２６％

的股权；公司支付给甲方股东傅雯

２８５

万，收购其拥有的杜克化学

１９％

的股权；

公司支付给甲方股东左友镒

４２０

万，收购其拥有的杜克化学

２８％

的股权。

公司分两期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其中第一期于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

之日起

１０

日内将股权转让款总额的

８０％

付至甲方收款账户； 第二期于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

变更登记完成后

３

个月内将股权转让款总额的

２０％

付至甲方收款账户；

２．

协议生效条件

《股权转让协议》由杜克化学股东分别和公司签署。 《股权转让协议》经杜克化学股东与公

司签字、盖章后成立，经杜克化学股东会和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８

日，杜克化学于广州市越秀区越秀宾馆召开股东大会，以

４

票同意、

０

票

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股权转让协议》，同意本次股权收购。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８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收购湖北

杜克化学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七、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目标公司是一家化学试剂生产企业，生产自动化程度较高。 本次收购符合公司年初制定

的发展战略，是在生产基地进行布局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加快公司产品结构升级，提高公司产

品竞争力，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特此公告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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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解除对四川长药部分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形成的历史

2009

年

10

月

15

日，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为四川省长征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四川长药

"

）本金

16723.82

万元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2009

年

10

月

28

日，公司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乐山分行、中国农业银行乐山分行、中国

银行乐山分行及乐山市商业银行签订《民事调解书》，约定由公司及振兴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

振兴集团

"

）共同为四川长药对上述各银行的借款提供连带担保责任，其中中国工商银

行乐山分行本金

7130

万元、中国农业银行乐山分行本金

2443.82

万元、中国银行乐山分行本

金

6150

万元及乐山市商业银行本金

1000

万元。

二、四川长药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后债权确认

2010

年

11

月

3

日，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四川长药破产清算，同时指定四川长

药破产清算组担任破产管理人（以下简称

"

管理人

"

），并于

2011

年

2

月

23

日经审查后依法裁

定四川长药破产重整。

在四川长药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后，公司依法向管理人申报债权。

2011

年

3

月

7

日，乐山

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2010

）乐民破（裁）字第

2-4

号民事裁定书，确认四川长药各银行债权

金额为：中国银行乐山分行

6641.15

万元、农业银行乐山分行

2987.56

万元、乐山市商业银行

948.89

万元以及中国工商银行乐山分行

7570.12

万元，合计

18147.72

万元。

三、根据《重整计划草案》对担保责任的估算

2011

年

9

月

30

日，管理人制定了《重整计划草案》，确定各抵押担保债权各自对应抵押

财产评估价值

100%

清偿，未清偿的的抵押担保债权转入并参加到普通债权予以清偿；普通

债权按照

35%

的比例清偿。

根据该草案，中国银行乐山分行由

2901

台设备设定抵押，按评估值清偿

1335.58

万元，

剩余

5305.57

万元进入普通债权，按

35%

的比例清偿

1856.95

万元后，还剩余

3448.62

万元债

权；

中国农业银行乐山分行未设定抵押物， 全部债权按照

35%

的比例清偿

1045.65

万元后，

还剩余债权

1941.91

万元；

乐山市商业银行由

1277

台设备设定抵押，按评估值清偿

2241.72

万元，将可全部清偿；

中国工商银行乐山分行以

1240

台设备及

46188

平方米厂房设定抵押， 按评估值清偿

3006.99

万元，剩余

4563.13

万元进入普通债权，按照

35%

的比例清偿

1597.09

万元后，还剩

余

2966.04

万元债权。

据此，公司及振兴集团需共同承担上述银行借款连带担保责任共计

8356.57

万元。

四、担保解除进展

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19

日发布了《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解除对四川长药部分担保

的公告》，详见：

2012

年

4

月

20

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公告，公告编号：

2012-024

。

2012

年

7

月

2

日，公司按约定向债权人支付了

1519

万元（其中

319

万元是乐山双林用

其应收债权充抵），解除了公司在中国银行乐山分行的担保责任。

截至目前， 公司还需承担在中国工商银行乐山分行

2966.04

万元的借款连带担保责任，

预计在公司支付剩余

1200

万元后将得以解除。届时公司对四川长药的担保责任将全部解除。

由于合同履行过程将面临一定风险，公司无法确定是否、何时能解除剩余一家银行的担

保责任。 公司将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在取得进一步进展后，及时予以公告。

特此公告。

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